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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

黄玉顺

　 　 摘　 要：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霸”。 这是

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 所以，孔子才批评管仲“不知礼”。 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 （博爱）与“礼”
（制度）的关系：“克己复礼为仁”意味着“礼”是“仁”的必要条件；“人而不仁如礼何”意味着“仁”也是“礼”
的必要条件。 因此，从管仲“不知礼”必然推论出管仲“不知仁”；反之亦然，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
然推论出管仲“不知礼”。 孔子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其

所建构的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周制”的制度，而是法家“秦制”的制度。 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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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管仲（前 ７２３—前 ６４５）担任齐桓公的相国，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功名显赫，影响

深远。 然而，管仲乃是法家的先驱、肇始者，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因此，
孔子虽然对管仲有所称许，但更有深刻的批判。 那么，在评论管仲时，孔子所肯定的究竟是什么，所否

定的究竟是什么？ 这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及儒法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管仲“如其仁”：“假仁”

在《论语》中，孔子四次谈到管仲，看起来对管仲似乎既有所肯定，亦有所否定。 作为儒家创始人

的孔子，居然肯定作为法家肇始者的管仲，这岂不是令人困惑？
（一）管仲之“德”的评价

那么，孔子究竟肯定了管仲的什么呢？ 先看一例：

问管仲。 （孔子）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①

邢昺解释：“‘人也’指管仲，犹云‘此人也’……伯氏食邑于骈邑三百家，管仲夺之使贫，但饭疏

食，至于终年亦无怨言，以其管仲当理故也。”②管仲剥夺了伯氏的食邑，伯氏终身没有怨言，邢昺认为

这是由于管仲的行为“当理”。
果真如此吗？ 朱熹不以为然。 朱熹一方面说：“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

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③这是承续了邢昺的说法，却用了一个“盖”字，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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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朱熹却说：“荀卿所谓‘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或问：‘管仲、子产

孰优？’曰：‘管仲之德，不胜其才。 子产之才，不胜其德。 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①朱

熹说管仲“德不胜才”，这是对管仲之“德”的质疑，而归结为管仲“于圣人之学未有闻”，这是要划清

管仲与儒家的界限。
朱熹所引荀卿之言，见《荀子·仲尼篇》：“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 是何也？

曰：然！ 彼诚可羞称也。 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汙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

之门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妬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

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其霸也，宜哉！ 非幸也，数也。 然而仲尼之门

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 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

也；乡（向）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 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

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②

这是荀子对管仲、齐桓公的霸道的批判：“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此可谓是对孔子评价管仲

“如其仁”的诠释。 这也正是孟子批判的“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赵岐注：“霸者

以大国之力，假仁义之道，然后能霸，若齐桓、晋文等是也。”③朱熹注：“假仁者，本无是心，而借其事以

为功者也。”④孟子指出：“五霸，假之也。”⑤朱熹注：“五霸则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贪欲之私耳。”⑥

因此，孟子在谈到“不召之臣”时说过：“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 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

仲者乎？”⑦这里，孟子明确宣布自己“不为管仲”，即不做管仲那样的人。 这段对话也是同样的态度：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 我

四十不动心。’”⑧孟子为什么不动心呢？ 因为在他看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为

盛。”⑨因此，孟子明确表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I0这也是在划清界限。
按照上述孟子、荀子、朱熹的理解，孔子那番话其实并非赞扬管仲，而仅仅是一种事实陈述而已。

这就是说，对于伯氏为什么“没齿无怨言”这个问题，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关于管仲这个

人，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情。 后来孟子、荀子、朱熹相继回答了这个问题：伯氏不是“心服”，而是“不
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管仲、齐桓公有“力”，其实就是法家所强调的“势” （权势、威权），正如法家

韩非所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I1

（二）管仲之“力”的评价

孔子真正对管仲有所肯定的地方，仅见于下面这两段对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

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I2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 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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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

孔子这两段议论，涉及“力”（事功）与“仁”（仁德）两个方面。 其中对管仲事功之“力”的有所肯

定，孔子这两段话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１． 第一段对话侧重的是“不以兵车”。 这其实是孔子在借此表达他本人反对诸侯战争的态度。

蒙培元曾指出：“‘霸诸侯’明明是‘霸业’而不是‘王业’，即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

出’；但是，他能够‘一匡天下’，即匡正天下之诸侯，维护天下和平与稳定，而不致战乱不断，使人民流

离失所，遭受涂炭，这就是最大的贡献。”②

确实，根据语法分析，这里的语义重点不是“九合诸侯”，而是“不以兵车”。 邢昺解释：此乃“谓衣

裳之会也，存亡继绝，诸夏乂安”。③ 所谓“衣裳之会”出自《穀梁传》，称齐桓公会盟诸侯，“衣裳之会

十有一者，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④这其实是《穀梁传》
对齐桓公的美化，似乎齐国争霸不是靠军事实力，而是靠仁爱信义。 这其实不符合史实。

不过，孔子“不以兵车”这句话本身的字面含义，确实是说的不靠武力。 孔子正是这种主张：“骥
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邢昺解释：“此章疾时尚力取胜，而不重德。”⑤因此，“子之所慎：斋、战、疾”。
邢昺指出：“夫兵凶战危，不必其胜，重其民命，固当慎之。”⑥孔子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邢
昺解释：“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⑦“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邢昺指出：“以兵者凶器，民之残也，财用之蠹

也，故先去之。”⑧

当然，孔子并非反对一切战争。 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⑨那么，孔子所反对的是

怎样的战争？ 据《论语》载：“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曰：‘求！ 无乃尔是过与！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

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

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

之……”�I0

显然，孔子所反对的是破坏西周制度的诸侯兼并战争，谓之“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而他所主张的则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I1这显然是坚持西周的王权封建，反对诸侯之

间的争霸战争。 所以后来孟子说“春秋无义战”，�I2也是反对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
由此可见，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这必定是孔子所反对的；孔子所肯定的管仲的行为，仅仅是“不

以兵车”的和平方式。 换言之，按照孔子的立场，管仲“不以兵车”的和平手段是对的，而其“九合诸

侯”的争霸目标则是不对的。
２． 第二段对话侧重的是“一匡天下”。 这其实是孔子在借此表达他本人维护西周封建秩序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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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蒙培元曾指出：孔子“之所以许管仲以仁，主要是从制止诸侯互相征战、维护国家统一和华夏文

化的功业上说的”。① 但应注意，这里的“华夏文化”，在孔子那里并不是抽象的“夷夏之别”，而是有

特定内涵的，那就是西周封建秩序，而非后来的皇权专制秩序。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孔子对管仲的肯定简单化地理解为强调统一，更不能理解为主张

“霸道”。 孔子固然主张统一、“一匡天下”，问题在于那是怎样的统一：“霸道”的统一，还是“王道”的
统一？ 在孔子心目中，“王道”绝非后来的皇权专制，而是西周的王权封建制度，所以，孔子强调：“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②因此，朱熹特别指出，所谓“一匡天下”乃是：“匡，正也。 尊周室，
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③这与上文所引的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乃是一以

贯之的立场。
这就需要回到孔子的时代背景：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即从西周的王权封建转变为

自秦汉至明清的皇权专制。 孔子虽然不能预知未来的皇权专制，但他对当时已显露出来的这种所谓

“历史趋势”高度敏感、尽力抵制。 然而，这种“历史趋势”正是管仲所开启的法家所竭力主张、努力论

证的。 因此，就其对此“历史趋势”的立场态度而论，孔子与管仲乃是对立面：孔子维护“周制”，而管

仲的思想及其实践则导向后来的“秦制”。
既然如此，孔子怎么会许管仲以“仁”？ 关于此所谓“仁”的性质，尤其需要仔细讨论。
（三）管仲之“仁”的评价

孔子称管仲“如其仁”，按上文所举孟子、荀子与朱熹的解释，其实并非真“仁”，而属“以力假仁者

霸”。 这是符合孔子原意的理解。
蒙培元曾谈到朱熹对管仲的一个评判：“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④

在朱熹看来，管仲绝不是真正的仁人，即“未得为仁人”。 蒙培元随即指出：“对孔子评价管仲‘如其

仁，如其仁’这句话，可有不同的解释。 孟子有‘由仁义行’与‘行仁义’以至‘假仁义而行’之区分，有
点近似于自律与他律之说。 朱子的解释是，管仲非‘仁人’而有‘仁之功’，将‘仁人’与‘仁功’作了区

分。 这涉及伦理学上所谓的‘动机论’与‘效果论’的问题。”⑤

按照朱熹的这种理解，管仲之“仁”不是主观上的动机，而是客观上的效果。 但是，我们今天来

看，这种客观效果之“仁”也是大可商榷的，因为从历史事实看，管仲与齐桓公政治活动的客观效果，
在理论上就是法家的兴起，在实践上就是通过诸侯争霸的兼并战争而否定“王权大一统”，而走向“皇
权大一统”。 然而，这绝非孔子的立场与选择。

不仅如此，如果站在儒家的立场，那么，管仲之“仁”不仅在客观效果上是应当拒斥的，而且在主

观动机上也是应当拒斥的。 上文已经谈及，对于管仲之“仁”，孟子的定性是“以力假仁”，⑥荀子的定

性是“依乎仁而蹈利”，⑦朱熹的定性是“未得为仁人”。 这样的理解，符合孔子的原意。
这里的关键问题，乃是对孔子所说的“如其仁”的理解。 传统的解释，往往误解了孔子的话，将

“如其仁”径直解释为“仁”。 例如，何晏引证孔安国的说法，把“如其仁”解释为一种赞叹：“谁如管仲

之仁！”邢昺也是这样理解的：“更有谁如其管仲之仁！”⑧这种说法来自皇侃，他引证孔安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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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如管仲之仁矣！”①朱熹一方面说管仲“未得为仁人”，另一方面却又将“如其仁”理解为“‘如其

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②免自相矛盾。 其实，哪怕仅仅从字面看，将“如其仁”解释为

“谁如管仲之仁”，在语法上也是不通的，特别是硬生生地加上了一个“谁”字。
关于“如其仁”，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列举的两家“别解”，值得留意：
１． 元代《四书辨疑》：③“注言‘谁如其仁’，一‘谁’字该尽古今天下之人，更无人如管仲之仁，无乃

许之太峻乎？ 仲为霸者之佐，始终事业不过‘以力假仁’而已。 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岂有人皆不

如之理？ 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谓僭不知礼，今乃连称‘谁如其仁，谁如其仁’，圣人之言，何
其不恒如是邪？ 况经之本文‘如其’上亦无‘谁’字之意。 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几近之谓也。’此
解‘如其’二字意近。 然此等字样，但可意会，非训解所能尽。 大抵‘如’之为义，盖极似本真之谓，如
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闻’。 文字语话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少。 以此相方，则‘如其仁’
之义乃可见。 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实之仁，所成者无异，故曰‘如其仁’也。”④

２． 清代黄培芳《云泉随札》：“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之答，皆但

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 盖所答非所问，与答孟武伯问三子之仁一例。 ‘如其仁’云云者，是虚

拟之词，存而不论，与答‘彼哉彼哉’一例。 其答子贡，则并无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谁如其仁’
解‘如其仁’，‘谁’字添设，说似未安。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事功为

二，按之前后论仁，从无如此立说也。”⑤

上引两家的辩驳，极具说服力，表明：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并非许之以“仁”，而是“近乎仁”“类
乎仁”之意。 正因为如此，后来孟子谓之“以力假仁”，荀子谓之“依乎仁而蹈利”。

二、管仲“不知礼”：“小器”

孔子对管仲的批评集中于“仁”（博爱）与“礼”（制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仁”，指普遍之爱，孔
子谓之“泛爱”，⑥韩愈谓之“博爱”；⑦孔子所说的“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⑧

关于“仁”与“礼”的关系，孔子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一是“克己复礼为仁”，⑨意味着“礼”乃是

“仁”的必要条件。 这就意味着：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逻辑地蕴含着管仲“不知仁”。 这也再次证

明上述孟子谓之“以力假仁”、荀子谓之“依乎仁而蹈利”是符合孔子的原意的；否则，孔子就会陷入自

相矛盾。 二是“人而不仁，如礼何”，�I0意味着“仁”也是“礼”的必要条件，无“仁”必无“礼”。 这就意

味着：从管仲“如其仁”（即非真仁）必然合乎逻辑地推论出管仲“不知礼”。
（一）管仲“不知礼”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见于以下对话：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

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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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礼，孰不知礼？”①

孔子列举了管仲的几种表现，归结为“不知礼”：
１． “有三归”。 邢昺解释：“妇人谓嫁曰归……礼，大夫虽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 今管仲娶三姓

之女，故曰‘有三归’。”②

２． “官事不摄”。 邢昺解释：“礼，国君事大，官各有人。 大夫虽得有家臣，不得每事立官，当使一

官兼摄馀事。 今管仲家臣备职，奢豪若此，安得为俭也？”③

３．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邢昺解释：“邦君，诸侯也。 屏，谓之树。 人君别内外于门，树
屏以蔽塞之。 大夫当以帘蔽其位耳。 今管仲亦如人君，树屏以塞门也。”④朱熹明确指出：“此皆诸侯

之礼，而管仲僭之，不知礼也。”⑤

４． “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邢昺解释：“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 人君

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于坫上。 大夫则无之。 今管仲亦有反爵之坫，僭滥如

此，是不知礼也。”⑥朱熹指出：“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⑦

管仲这些表现，之所以为“不知礼”，归结为一个字：“僭”，即以大夫之位，而僭诸侯之礼。 显然，
孔子是在维护周礼、周制。

因此，孔子批评管仲“器小”，何晏注为“言其器量小也”，⑧朱熹则指出：“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

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⑨继而称引杨氏之说：“夫子大管仲之

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 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

途……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I0这是批评管仲不知儒家的“王道”，
而奉行法家的“霸道”；所谓“不知为之范”，此“范”即社会规范，亦即周礼、周制。

（二）管仲所谓“礼”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１． 《齐语》所谓“礼”
我们看整部《国语·齐语》，只有两处提到“礼”，均非管仲之语，亦非儒家之所谓“礼”：
第一，“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鲍叔）辞曰：‘……臣之所不若夷吾（管仲）者五：……制

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I1

鲍叔认为管仲能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 这里要注意的是：提到“礼义”或“礼”，并不等于就是

儒家，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礼”并非儒家所独有的概念，而是各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 法家

也谈“礼”，例如，《商君书》开篇《更法》就是从秦孝公的这个诉求开始的：“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

教百姓。”商鞅回答：“礼者，所以便事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贤者更礼，而不肖

者拘焉。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I2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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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更礼”，就是把旧礼变更为新礼，实际上就是推翻既有的周制，走向未来的秦制。
第二，“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

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所以示权于中国也……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

牙之属而伯功立”。①

这里明确说，齐桓公与管仲等人所立之功乃是“伯功” （霸功）。 这里所说的“礼”也并非儒家所

说的“礼”，韦昭注：“礼，酬宾之礼也。”②显然，齐桓公这种酬宾之礼，乃“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

武”而“示权于中国”，本质上是法家“霸道”之礼。
倒是《左传》记载了管仲本人有两次谈到“礼”：
２． 《左传》管仲所谓“礼”

秋，盟于甯母，谋郑故也。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德礼不易，无人

不怀……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 违

此二者，奸莫大焉……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

惧……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郑必受盟……”③

管仲尽管大讲“礼”“德”“信”“义”之类，说得颇为动听，然而究其实质，其动机是“谋郑”，其手段

是“帅诸侯以讨郑”，其目标是“郑必受盟”，接受齐国的霸权。 这正是孟子所批判的“以力假仁”、荀
子所批判的“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 由此可见，管仲所谓“礼”并非儒家所谓“礼”，而是借以争

霸的一种假名。 韩愈曾说，儒家讲“道”与“德”，道家也讲“道”与“德”，两者的内涵本质是不同的：
“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④我们也可以说：管仲所

谓礼，非孔子所谓礼也。

冬，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 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 管仲辞曰：“臣，贱有

司也。 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 陪臣敢辞。”王曰：“舅氏！ 馀嘉乃

勋！ 应乃懿德，谓督不忘。 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⑤

周王待管仲以上卿之礼，实属迫于其霸道之势而不得已；管仲辞而不受，看起来是“礼以行之，孫
（逊）以出之”，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义以为质”，⑥而不过与上例一样，属于“以力假仁”“以让饰争”
之类的姿态，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能说明管仲“会做人”而已；否则，孔子评定管仲“不知礼”，就不是实

事求是的评判了。

三、孔子批评管仲的深意：儒家制度伦理

孔子说管仲“不知礼”，并不是说管仲不进行制度建设，而是说他不懂得制度伦理学的原理，因而

其所建构的制度并非孔子所主张的儒家的“周制”，而是法家的“秦制”。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 本来，竞争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 孔子指出：“君子无所争，必也

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邢昺解释：“‘君子无所争’者，言君子之人，谦卑自牧，无所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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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也。 ‘必也射乎’者，君子虽于他事无争，其或有争，必也于射礼乎。”①这是源自皇侃的说法，未必

确切。 皇侃一方面说：“君子恒谦卑自收，退让明礼，故云‘无所争’也”；“虽他事无争，而于射有争，故
云‘必也射乎’。”另一方面又说：“礼：王者将祭，必择士助祭，故四方诸侯并贡士于王，王试之于射宫，
若形容合礼，节奏比乐而中多者，则得预于祭，得预于祭者，进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礼乐而中少者，则不

预祭，不预祭者，黜其君爵土。”②显然，射礼恰恰就是一种竞争。
程树德《论语集释》所引清代陆陇其《松阳讲义》的观点，值得注意：“世间有一等人，惟知隐默自

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论。 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非君子也。 有一等人，惟知阉然媚世，将
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谓无争。 此夫子所谓乡愿，非君子也。 又有一等人，激为高论，托于万物一体，
谓在己在人，初无有异，无所容争。 此是老庄之论，亦非君子也。 是皆不可不辨。”③这三种人都是与

人无争的，然而，恰恰不是孔子的态度。
这就是说，孔子的意思不在“君子无所争”，而在“其争也君子”。 孔子那番话的意思是：君子不与

人竞争；除了像射礼那样有规则的竞争。 显然，孔子区分了两类竞争：一类是诸侯争霸那样的破坏规

则的竞争；另一类则是“其争也君子”，即君子之争。
何为君子之争？ 就是要有规则、规范，即要有“礼”。 “礼”，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立，恰恰是

要解决“如何争”的问题。 例如，荀子指出：“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
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④

按照这里的逻辑，既然有欲必有争，而礼是要“养人之欲”，那么，“礼”显然并非“争”的对立面。
确实，荀子并不是反对“争”。 在他看来，儒者也要“争名”“争胜”：“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

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⑤例如孔子“无置锥之地，
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是圣人之不得埶（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⑥ 可见荀子不反对“争”，而是

主张“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⑦ 这里，荀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分争”。 所谓“分”指“明分使

群”，⑧即“制礼义以分之”。 荀子认为，如果能够有“礼”即有规则地竞争，就能“争然后善”。⑨ 孔子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不是与人无争，而是有规则地争。 孔子所谓“君子矜而不争”，�I0并不是说不要竞

争，而是防止在竞争中“勇而无礼则乱”。�I1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这本来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然而却有两种不同的竞争：一种是在

周礼下的、尊重“周制”的竞争；另一种则是破坏周礼的竞争，这就是法家包括管仲所擅长的为争霸而

进行的、导向“秦制”的兼并战争。
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有两个层次的意谓：
（一）管仲不知普遍性的“仁礼”
要理解孔子所说的管仲“不知礼”，首先要理解孔子所说的“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礼”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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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及其制度。 一方面，“礼”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即凡群体生活皆需制度规范，故孔子说“克己复

礼”①“不知礼，无以立也”；②而另一方面，“礼”具有特殊性、暂时性，即历史上任何制度规范均无永恒

价值，故孔子说“礼”需“损益”，③与时偕行。 损益变革的价值尺度是“义”，包括两条正义原则，即正

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制礼的动机是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即“仁” （博
爱）；适宜性原则要求制礼的效果适应于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即“宜”（时宜）。④

这里的根本是“仁”。 孔子的“轴心突破” （Ａｘｉ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⑤就是“以仁释礼”。 上文说过，
孔子由“仁”出发，主张“义以为质，礼以行之”，⑥此即儒家制度伦理学的“仁→义→礼”的理论结构。
管仲只是“如其仁”，即并非真“仁”，自然就不可能遵循儒家制度伦理学的正当性原则，即不可能超越

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因此，其所建构的“秦制”也就不可能是正当的、正义的制度。
（二）管仲不知特殊性的“周礼”
上文谈到，孔子所说的管仲“不知礼”，诸家的解释归为一点：僭。 这是很有道理的。 蒙培元曾指

出：“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论语》中并没有孔子对其改革方面的评论。 但是，孔子批评过

管仲的‘器小’和‘不知礼’……最重要的是‘不知礼’，其表现则是‘僭越’……管仲‘不知礼’，实际上

是说，管仲违反了周礼。”⑦

这里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周制”与“秦制”之间的比较与评判。 众所周知，孔子“从周”，主张

“周制”；换言之，“周制”是儒家的选择。 与之相对，“秦制”则是法家的选择，以及秦汉以来的某些

“阳儒阴法”的“儒家”的选择。 这里所蕴含的价值尺度，在孔子看来，不是“礼”，而是“仁”。
综上所述，对于管仲的“如其仁”“不知礼”，孔子是持批判态度的。 按照孔子的态度，结合历史的

事实，儒法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这样勾勒：孔孟时代的儒法对立；帝制时代的儒法合流；未来可欲的儒

法再度分途。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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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ｒｔ．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 ｈａｄ ｂｕｉｌｔ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ｔａｓｋｓ．
Ｓｕ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ｍ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Ｌｉａｎｇ Ｑｉｃｈａｏ'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ｅｘｉ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ｖｉｓｉｔｓ ｔｏ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ｈ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ｆｕ，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ｓｈｕ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ｉｄ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Ｘｕｎｚｉ ａｎｄ Ｚｈｕ Ｘｉ，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ｂｕ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ｔｅｎｄｓ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 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ｆｏｒ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Ｈ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 ｒｅｎ ）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 ）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 ｌｉ ）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ｎｏｒｍ”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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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 Ａｎｄ “ ｈｏｗ ｃａｎ ｏｎｅ ｔｒｅａｔ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ｒ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ｓ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ｉｔ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ｆｅｒ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ｖｉｃｅ ｖｅｒｓａ， ｉｔ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ｎ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ｎ Ｚｈｏｎｇ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ｈ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ｏ ｗｈａｔ 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ａ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ｏｕ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ｓｔ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Ｅｒ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ｂｌ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Ｑｉ Ｚｈｉｘｉａ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Ｌａｏｚ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ｈｉｓｍ． Ｈｅ
ｍａｄ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ｗａｙ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ｗａｙ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ｒｏｎｇ， 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ｍｏｒａｌ ｇ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Ｘｕａｎ⁃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

　 　 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ｔｏ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ｅｂ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
ａｎｄ Ｊ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ｕｏ Ｘｉａｎｇ'ｓ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ｘｕａｎ⁃ｍ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ｔ⁃ｓｅｌ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Ｄｕ⁃ｈｕａ（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ｌｅｓ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ｆ ｗｅ ｐｒｏｂ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ｅ ａ
ｖａｇｕｅ ｓｃｅ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Ｘｕａｎ⁃ｍｉｎｇ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Ｘｕａ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Ｂｅｎ⁃ｍｏ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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